附件

北京市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申报书
（2019年）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
	

	申报日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编制
填报说明

一、本申报书由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申报单位填写。

二、申报单位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认真准确填写相关内容。

三、提交材料包括申报书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申报单位必须确保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的一致性。

四、纸质材料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装订平整，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
一、总体情况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单位成立时间
	

	单位性质
	□国有 □集体 □私营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港澳台投资  □其他：

	法人代表
	姓名
	
	固定电话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职务
	
	移动电话
	

	
	传真
	
	E-mail
	

	总资产（万元）
	2018年：
	负债率
	

	年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016年：
	税后利润（万元）
	2017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税金（万元）
	2018年：

	资质认证情况
（需在申报书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许可证
□计算机系统集成____级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____级
□CMMI____级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___级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____级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____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应包括：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销售、获得奖励、荣誉情况等方面（1000字以内）。



二、服务能力
（一）能力概述

	文字描述在智能制造咨询规划、方案设计、详细设计、集成实施、运维服务等方面的能力情况（1000字左右）



（二）能力指标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项目合同额
	2016年1月1日起，累计       万元。其中2016年       万元，2017年       万元，2018年       万元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项目数量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过        个项目，其中数字化车间集成项目      个，智能工厂集成项目      个，协同制造集项目      个，智能制造整体规划设计项目      个

	服务企业数量
	2016年1月1日起，服务企业数量       家，其中服务北京京企业     家。

	服务的行业领域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智能装备

□汽车交通（汽车、轨道交通、海洋船舶等）
□航空航天

□新材料

□节能环保

□都市产业（轻工、纺织、民生、食品、家居等）
□基础（煤炭、石油、化工、冶金等）
□其他

	服务行业领域及企业数量
	行业领域1：_____________服务企业数量：_________；
行业领域2：_____________服务企业数量：_________；
行业领域3：_____________服务企业数量：_________。
注：按照项目销售额由高向低排序

	累计成功实施案例总数
	共_______项，其中整体解决方案_______项。
注：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数字化车间集成、智能工厂集成、协同制造集成、智能制造整体规划设计等

	参与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数
	共_____项，其中：
试点示范_____项；
综合标准化_____项；
新模式应用_____项

	参与北京市项目数
	共_____项，其中参与“智造100”工程_____项

	人员情况
	拥有智能制造相关工程技术人员       名，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       名，占比      %
注：请提供相关人员信息表及参与方案的证明材料

	软硬装备设计、装配、
安装、调试和
检测的能力
	整体
方案
	□数字化车间集成  □智能工厂集成
□协同制造集成    □整体规划设计

□其他（填写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智能
制造
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
□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  □检测与装配装备
□智能物流设备        □增材制造装备
□其他（填写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业
控制
系统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
□其他（填写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业
软件
	□制造执行系统（MES）   □仓储物流系统（WMS）
□企业资源计划（ERP）   □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
□客户关系管理（CRM）   
□其他（填写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交付能力
	□建立完善的项目文档管理制度
□制定完善的交付与验收计划
注：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制度文件清单、参与项目人员信息表、会议纪要以及相关文档的有效页等

	售后服务能力
	□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配备专门的维保部门和专业人员
□已实施运维管理工具和监控系统
注：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制度文件清单、参与项目人员信息表以及相关文档的有效页等


（三）项目信息
1.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项目信息表（2016年1月1日以来）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客户
	项目年月
	项目金额

	1
	
	
	
	
	

	2
	
	
	
	
	

	…
	
	
	
	
	


2.参与的典型智能制造项目信息表（2016年1月1日以来）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责任单位
	获批时间
	项目类型
	项目中角色

	1
	
	
	
	
	
	

	2
	
	
	
	
	
	

	…
	
	
	
	
	
	


注：类别指1、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2、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3、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不限于北京）；4、其他项目。
（四）成功案例
	自2016年1月1日起，围绕智能制造咨询规划、方案设计、详细设计、集成实施、运维服务五个方向，提供3个智能制造系统集成项目情况介绍，包括项目背景、主要技术指标、项目实施方案、技术路线、已解决的重大问题、技术难点和主要创新点、项目成果、实施成效及经验总结等相关内容介绍。提供案例须为企业和用户方可公开信息，不涉及商业秘密。每个案例1500字左右。



（五）知识库情况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知识库介绍（知识库的建设情况、架构、技术实现方案、包含的案例清单及应用知识库指导成功实施的客户案例清单）。1000字左右。



三、创新能力
（一）主要资质情况
	□建有国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名称：                                             

□建有国家、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名称：                                            

□建有国家、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建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北京市产业创新中心，名称：                             

是否国家或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是   □不是
是否属于工信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或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   □是  □不是
□其他资质说明：                                                                 




（二）标准制定情况
	序号
	发布时间
	标准名称
	编号
	编制单位

	1
	　
	　
	　
	　

	2
	　
	　
	　
	　

	…
	　
	　
	　
	　


（三）授权专利
	序号
	认定时间
	专利名称
	国家级/市级
	认定部门
	实际应用情况说明

	1
	　
	　
	　
	　
	　

	2
	　
	　
	　
	　
	　

	…
	　
	　
	　
	　
	　


（四）授权软件著作权
	序号
	认定时间
	专利名称
	国家级/市级
	认定部门
	实际应用情况说明

	1
	　
	　
	　
	　
	　

	2
	　
	　
	　
	　
	　

	…
	　
	　
	　
	　
	　


五、发展规划
	介绍下一步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发展规划或计划。不超过1000字。



六、相关附件
	（一）已实施“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申报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未实施“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申报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二）申报单位近3年内（2016年以来）无不良信息记录，且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声明（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三）申报单位2017年-2018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申报单位相关的资质证书（如智能制造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种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体系认证等）或资格证明等（复印件加盖公章）；拥有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相关的专利、软件著作权证书清单；牵头制定国家标准或智能制造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提供相关标准的封面、前言和目录）（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申报单位已签订的典型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项目合同复印件（不超过5份，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可以适当方式隐去）。
（六）其他能够证明申报单位材料真实性或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能力的材料。


七、其他
	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用于申报北京市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准确，我单位申报材料内容所涉及的活动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前述声明与实际情况如有不符，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章)：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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